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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恢复到未婚状态了……”近日，我对曾被冒名婚姻困扰的刘某进
行回访时，得知她已经从这件事的影响中走出来、开始新的生活后，由衷地为
她感到高兴，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

突然“被结婚”

2023 年 6 月 5 日，区民政局向我院移送一起冒名婚姻登记案件线索，因民
政部门无法依据当事人的申请直接撤销案涉婚姻登记，根据相关规定将线索
移送我院办理。

受理该案后，我们立即展开走访调查。“我从来没来过金坛，怎么就在金
坛登记结婚了？”刘某哭诉道，她近期到民政局登记结婚时，发现自己是已婚
状态，未婚夫认为她骗婚，当场提出了分手。于是她专门赶到婚姻登记处查看
档案，发现结婚登记照片上的人根本不是她，但女方名字和身份证号竟然跟
她的完全相同。“我向公安机关报案，他们认为该案已过追诉时效不予立案。
民政局不能撤销，法院也解决不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刘某说。

了解到刘某的诉求后，我先后走访民政部门、公安机关和法院调取相关
卷宗材料，并根据结婚登记照片找到冒用刘某之名登记结婚的王某进行询
问。王某称，她是云南昭通人，多年前来到江苏，并与赵某一直以夫妻名义生
活，因为她没有身份证，一直未和赵某办理结婚登记。自从离开家乡后她再也
没回去过，老家的户籍已经被注销了，她因此成了“黑户”。也由于没有身份
证，她无法办理任何卡证，也从未出过远门，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我们经过进一步询问了解到，2011 年 12 月，王某通过他人办理了假身份
证和户口本，假身份证使用的是刘某的身份信息，但照片是她本人的。后来，
王某以刘某的身份信息与赵某在常州市金坛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

2012 年 7 月，知道实情后，为撤销冒名的婚姻登记，赵某向当地法院起诉
离婚，王某便以刘某的身份信息与赵某达成调解协议，法院作出民事调解书，
确认二人解除婚姻关系。因为二人是诉讼离婚，在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管理
信息系统中无离婚登记记录，而是仍保留着结婚登记记录。2016 年 7 月，云南
省昭通市公安机关在进行户籍清查中排查到王某的户籍存在异常，便通知王
某回老家补办了户籍登记手续，王某随后将户口迁至金坛区。2019 年 10 月，王
某以自己真实的身份信息与赵某办理了结婚登记。

全面审查明确办案方向

基于上述事实，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妥
善处理以冒名顶替或者弄虚作假的方式办理婚姻登记问题的指导意见》，我
院认为，应当通过发送检察建议的方式督促民政部门撤销案涉冒名婚姻登
记，并对冒名之人予以惩戒。此外，离婚诉讼中当事人通过弄虚作假方式骗取
的民事调解书，也应当督促法院予以撤销。

那么，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或行政违法呢？
公安机关此前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理由是已过追诉时效。我们经审查认

为，王某冒用刘某的身份信息办理假证件的行为已经构成伪造身份证件罪，
适用的追诉时效为五年。王某系于 2011 年办理的假身份证，案发时间是 2022
年，确实过了刑事追诉时效，因此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无不当。而行
政处罚时效只有两年，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就不再给予行政处罚。

这就意味着，对于王某伪造身份证的行为，也已无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走深一步做到案结事了

虽然从法律的角度已无法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但其行为毕
竟给当事人刘某造成了不良影响。2023 年 6 月 28 日，我院专门就本案组织召
开了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妇联、公安机关及民政部门的工作人
员共同参与。听证会上，在详细听取本案情况介绍后，听证员一致同意检察机
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民政部门纠正冒名婚姻登记，并按照相关规定对王
某实施信用惩戒。王某也当场表示，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行为对刘某造成了
严重不良影响，向她表示道歉。

听证会结束后，我院立即向金坛区民政局制发了检察建议。2023 年 7 月 7
日，金坛区民政局作出撤销婚姻登记决定书，撤销了 2011 年 12 月 28 日办理的
赵某与“刘某”的结婚登记，将冒名人王某纳入婚姻登记领域严重失信当事人
名单，并与相关部门进行联合惩戒。

然而，矛盾并没有就此化解。刘某认为其身份信息被王某冒用，生活受到
很大影响，王某应赔偿其损失。为真正实现案结事了，我们联合法院共同开展
矛盾化解工作。最终，刘某和王某达成了和解协议，王某赔偿刘某 4.8 万元，法
院随后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王某当场向刘某付清了赔偿款。

“被结婚”12年，她终于恢复单身

□郭树合

“这几年各个部门都跑遍了，如果
不是检察院依法监督，还不知道什么时
候才能拿到这笔救命钱……”近日，一
起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案件的当事
人徐某向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检察院
送来锦旗，并激动地说道。

工伤致残
家庭生活陷困境

2008年7月13日，徐某在某化工装
备厂工作时不幸被弹起的打砂罐盖击
中左臂，随即被送往医院紧急抢救。最
终，徐某被诊断为左上肢完全离断，并
进行了截肢手术。

“当时我才30多岁，儿子上幼儿园，
小女儿刚刚出生，妻子还患有哮喘病。
我出事后，家里的日子都要过不下去
了。”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岁月，徐某不由
得抽泣。事故发生后，徐某经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定为工伤，劳动功能
障碍程度为三级。

由于化工装备厂没有为徐某缴纳
工伤保险，徐某经过劳动仲裁和民事诉
讼后，化工装备厂自2009年1月起按月
支付徐某工伤职工伤残津贴，每月1600
元，直至其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
续为止。

2015年11月，徐某再次申请劳动
仲裁，要求提高工伤职工伤残津贴，
仲裁委裁决化工装备厂自2015年1月1
日起按月为徐某增加工伤职工伤残津
贴255元。虽然生活仍旧拮据，但也让
徐 某 一 家 往 后 的 日 子 有 了 一 定 的 保
障。然而，事情的后续发展却让徐某
始料未及……

企业停业
伤残津贴没了着落

2016年，化工装备厂因经营不善停
止经营，自2017年起便停止向徐某支付
工伤职工伤残津贴。2017年至2020年期
间，徐某向法院申请了4次强制执行，但
法院均以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徐某通过咨询相关
部门和法律援助律师得知，自己的情况
可以向社保部门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

2021年12月6日，徐某向当地社保

部门提交先行支付申请书，申请先行
支付自2020年10月1日起的工伤保险待
遇。2021年12月8日，当地社保部门受
理申请并要求徐某补齐材料，徐某提
交了法院的执行裁定书，但社保部门
未对徐某的申请作出处理。

2022年5月，徐某以要求社保部门
履行法定职责、对其先行支付工伤职工
伤残津贴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社保部门未依法履行
法定职责，判决社保部门在法定期限内
对徐某的申请事项作出处理。同年10
月，社保部门作出对徐某不予先行支付
决定书。

2023年1月，徐某再次提起行政诉
讼，要求撤销社保部门对其作出不予先
行支付的决定，对其先行支付工伤职工
伤残津贴。法院经审理认为，社保部门
作出的不予先行支付决定书认定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判决撤销该不予先行
支付决定书，责令社保部门在法定期限
内对徐某的申请事项重新作出行政行
为。

社 保 部 门 不 服 一 审 判 决 ，提 起 上
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社保部门不服，
申请再审。山东省高级法院作出行政裁
定，驳回再审申请。案件历经多次诉讼，
工伤职工伤残津贴仍未得到解决，徐某
不得已走上了信访之路。

多元联动
解开多年心结

针对近年来存在的行政申诉和行
政争议得不到解决的情况，淄博市张店
区检察院在主动与区人大、信访局、司
法局等部门对接期间，徐某的案件进入
了检察官的视野。

张店区检察院依职权受理该案后，
承办检察官对案件材料进行了深入细致
审查，多次到社保部门了解工伤待遇、先
行支付等方面的政策规定，实地走访案
涉企业补充完善证据，并多次联系到化
工装备厂的法定代表人崔某进行沟通。
崔某坦言，2016年企业停业后，确实没有
向徐某继续支付伤残津贴的能力。

承办检察官经综合审查认为，依据
社会保险法，职工所在单位未依法缴纳
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
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
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依
据《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
的规定，职工被认定为工伤后，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可以持
工伤认定决定书和有关材料向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书面申请先行支付工伤保
险待遇：（一）用人单位被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二）用人

单位拒绝支付全部或者部分费用的；
（三）依法经仲裁、诉讼后仍不能获得工
伤保险待遇，法院出具中止执行文书
的；（四）职工认为用人单位不支付的其
他情形。本案中，案涉企业没有为徐某
办理和缴纳工伤保险，且该厂自2016年
已无力经营，2017年至2020年期间徐某
向法院申请了4次强制执行，法院均以
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为由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足以证明化工装备厂不再有
能力支付伤残津贴。

同时，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在审理
查明社保部门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情
况下，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判
决社保部门履行给付义务，而不是判决
社保部门在判决生效后的法定期限内
对徐某的申请事项作出处理。

为妥善办理该案，张店区检察院成
立了由该院检察长任组长的办案组。在
完成大量调查核实工作后，办案组发挥
检察一体化机制优势，采取“公开听证+
司法救助+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推动
争议解决。一方面，充分借助“外脑”。通
过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人民监督员等围绕该案事实、证据
情况和争议焦点进行论证分析，合力推
动共识形成。在此基础上，依法向法院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后，检法两院和社保部门多次会商，通
过释法说理、厘清责任，促使社保部门
主动履行职责，先行支付了徐某19万余
元工伤职工伤残津贴。诉求全部达成
后，徐某向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另一方面，经多次深入徐某家中实
地走访，办案组了解到徐某左臂截肢并
伴随多种疾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妻
子常年患病，两个孩子尚在读书，家庭
长期没有固定收入。为此，张店区检察
院为其开通了司法救助“绿色通道”，发
挥该院“齐救助·微光”联动司法救助平
台作用，积极发动爱心企业捐款，多方
筹措资金给予徐某一家救助。

为解决徐某工伤保险未缴纳、不能
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问题，该院通过多
次释法说理，说服化工装备厂法定代表
人崔某为徐某补办工伤保险，这样，徐
某今后就可以通过工伤保险按月领取
工伤职工伤残津贴，每月4000余元，为
徐某一家日后的生活提供了保障。

在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的同
时，相关民事纠纷也一并得到化解，徐
某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因企业未缴纳工伤保险费，员工工伤致残后，伤残津贴一直由企业按月
发放。当企业停业无力支付时，工伤员工的救命钱又该找谁要？检察监督给
出答案——

先行支付，工伤员工有了保障

□本报记者 沈静芳
通讯员 刘梦琪

“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撤销虚假分公
司登记了，感谢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合
力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近日，内蒙
古自治区包头市检察院对某煤炭公司
申请监督案进行回访时，该公司负责人
激动地说。

2021 年 2 月，包头某煤炭公司突然
接到法院传票。起诉书显示，因该公司
的某分公司与某贸易公司发生买卖合
同纠纷，且无力偿还债务，某煤炭公司
作为某分公司的总公司须承担连带债
务近 3000 余万元。

“公司名下突然冒出一个分公司，
还涉及这么多债务，这究竟是怎么回

事？”某煤炭公司委托代理人通过查询
了解到，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登记档案
中，某分公司的设立文件与某煤炭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符。

意识到公司可能遭遇虚假注册登
记后，2022 年 3 月，某煤炭公司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某分公司的虚
假登记。但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
定，针对行政登记的起诉期限最长为五
年，而某分公司的设立登记时间为 2012
年，已超过五年起诉期限，一审法院依
法裁定驳回起诉。此后两年间，某煤炭
公司又先后经历了二审法院维持原裁
定，高级法院驳回再审申请。

2023年 12月，某煤炭公司来到包头
市检察院，就该案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包头市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受理监督申

请后，立即启动市、县两级检察院联合调
查机制。经向市场监督管理局调取案涉公
司的登记档案发现，某分公司的登记申请
人武某某并非某煤炭公司股东，其提交的
登记材料中存在伪造煤炭公司章程及股
东会决议签名的情况，属于提交虚假材料
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违法情形。

为妥善办理此案，维护企业合法权
益，包头市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和律
师代表等作为听证员，于 2024 年 3 月 19
日对该案进行公开听证。经充分讨论，
听证员们一致认为，某分公司的案涉登
记材料存在明显伪造痕迹，建议行政机
关依法撤销登记。

2024 年 3 月 25 日，包头市检察院向
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制发检察建议，鉴
于某分公司的工商登记材料存在虚假

情形，建议依法启动撤销程序并开展专
项整治。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采纳检察
建议后，立即启动撤销程序，随后依据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 40 条规定，在
某区政府网站公示拟撤销决定并依法
公告。由于在公告期内未收到异议申
请，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同年 6 月 5
日正式作出撤销某分公司登记的决定，
为案涉企业后续寻求法律救济、维护自
身权益提供了重要依据。

“ 不 法 分 子 提 供 虚 假 材 料 骗 取 登
记，不仅扰乱市场秩序，还严重侵害被
冒用信息的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检
察机关应与行政机关同向发力，严查破
坏市场秩序行为，共同营造公平有序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包头市检察院承办
检察官说。

虚假分公司牵出数千万元债务
内蒙古包头：“检察监督+行政监管”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2024 年 9月，承办检察官到当事人家中实地走访，补充完善相关证据。
（资料图片）


